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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
者
在
拙
作
《
中
國
沙
門
外
學
的
研
究
1

漢
末
至
五
代

(
以
下
簡
稱
「
外
學
」
)
》
1

中
有
論
及
自
晉
代
以
迄
隋
唐
，

華
夏
出
現
過
數
量
不
少
的
從
事
吟
詠
詩
什
的
沙
門
2

。
何
以
有

這
許
多
詩
僧
詩
尼
的
出
現
？
筆
者
認
爲
這
跟
出
家
人
的
遊
方
傳

統
有
關
。
筆
者
所
以
有
此
想
法
，
緣
於
曾
讀
鄭
師
因
百
(
騫
)

撰
〈
陳
後
山
年
譜
〉
，
此
文
論
及
北
宋
名
詩
人
陳
師
道

(
-
o

五
二

-
-
-
-
-
-
1
1
0
三
之
所
以
有
大
成
就
之
故
，
略
云

：

(
陳
)
師
道
故
鄉
徐
州
，
而
生
平
蹤
跡
，
涉
歷
頗

廣
，
所
至
之
處
，
覽
其
山

J
l
l，
覬
其
風
俗
人
物
，

自
足
以
開
拓
其
胸
襟
，
啓
發
其
文
筆
，
所
謂
「
山

川
之
助
」
。
自
古
迄
今
，
固
未
有
終
老
山
林
，
不

出
里
開
之
大
作
家
也
。
3

由
是
筆
者
推
知
沙
門
既
依
傳
統
遊
歷
四
方
以
弘
揚
佛
法
，

然
則
他
們
之
中
具
有
詩
才
的
人
，
也
會
受
到
「
山
川
之
助
」
而

加
強
其
賦
詩
吟
詠
的
能
力
4
o

「
山
川
之
助
」
僅
能
成
就
詩
人
們
嗎
？
依
筆
者
個
人
的
體

悟
，
其
實
從
事
嚴
肅
的
學
術
研
究
，
也
不
能
「
終
老
山
林
」
，

更
不
能
「
不
出
里
閘
」
，
以
下
證
以
筆
者
個
人
的
經
驗
。

筆
者
大
學
畢
業
次
英
國
統
治
香
港
時
期
的
新
華
書
院
，
後

來
更
完
成
碩
士
訓
練
於
書
院
附
屬
的
新
亞
研
究
所
。
由
於
學
歷

不
被
港
英
承
認
，
硏
究
所
畢
業
後
只
好
無
奈
地
就
職
於
本
所
當

助
理
研
究
員
，
從
此
七
、
八
年
來
都
過
著
被
壓
「
五
指
山
」
，

有
才
難
展
的
生
活
！

何
以
言
之
？
本
所
全
部
助
理
研
究
員
的
薪
金
，
其
資
助
來

自
美
國
一
個
叫
「
哈
佛
燕
京
社
」
的
基
金
會
，
月
薪
六
佰
港
圓

，
永
不
升
職
加
薪
！
不
特
此
也
，
我
們
每
年
要
提
出

一
個
研
究

計
劃
，
然
後
自
己
動
手
或
由
他
人
幫
忙
譯
成
英
文
，
之
後
所
方

以
快
郵
趕
在
基
金
會
開
會
審
查
申
請
之
前
寄
達
，
人
家
通
過
你

的
計
劃
了
，
方
能
領
取
薪
金
。
其
過
程
跟
求
乞
僅
差
幾
步
而
己

。
上
述
苦
況
，
在
以
前
本
刊
發
表
的
拙
文
中
已
談
過
了
，
如
今

再
提

一
下
！

「
山
川
之
助
」
—
從
古
代
華
夏
的
詩
儈
詩
尼

談
到
自
己
的
治
學
經
驗

曹
仕
邦



13 ■ 「山川之助j 一從古代華夏的詩儈詩尼談到自己的治學經驗

由
於
年
年
提
一
硏
究
計
劃
，
七
、
八
年
下
來
，
筆
者
的
靈

感
漸
趨
枯
竭
，
愈
來
愈
想
不
出
有
什
麼
好
硏
究
的
了
。

幸
好
，
由
於
後
來
港
英
成
立
了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，
筆
者
得

緣
在
這
大
學
就
讀
碩
士
學
位
，
考
得
港
英
承
認
的
學
歷
之
後
，

方
能
出
生
天
到
外
地
教
大
學
，
也
因
此
領
略
了
「
山
川
之
助
」

的
重
要
。

何
以
言
之
？
記
得
筆
者
曾
受
聘
往
外
地
一
家
如
今
已
結
束

的
大
學
執
教
之
初
，
到
任
後
坐
未
暖
席
，
即
時
受
到
謠
言
的
圍

攻
，
這
大
學
中
到
處
流
傳
著
：
「
新
來
的
曹
某
學
問
好
得
不
得

了
，
什
麼
都
有
研
究
」
這
一
類
的
話
。
這
謠
言
很
厲
害
，
教
我

既
不
能
否
認
也
不
能
承
認
，
因
爲
若
承
認
的
話
，
顯
得
筆
者
爲

人
自
大
．
＇
否
認
的
話
，
則
屬
不
弱
的
表
現
，
更
可
能
被
造
謠
者

唱
言
筆
者
假
謙
遜
，
足
見
設
計
這
謠
言
的
人
老
謀
深
算
！

筆
者
當
然
知
道
這
是
怎
麼

一
回
事
，
因
爲
我
的
被
聘
是
爲

了
接
替

一
位
老
教
授
退
休
的
課
，
而
且
是
校
長
越
過
系
主
任
而

直
接
下
聘
書
。
更
不
巧
的
是
，
那
位
行
將
退
休
的
人
跟
主
持
學

系
行
政
的
人
是
同

一
個
人
！

一
進
校
門
便
被
圍
攻
，
如
何
應
付
？
首
先
，
筆
者
沉
靜
以

對
，
暗
思
對
策
。
上
課
不
久
，
有
兩
批
在
校
同
學
上
門
來
，

一

批
人
辦
了
一
份
雜
誌
，
向
我
邀
稿
，
指
定
要
寫
有
關
「
中
國
近

代
史
」
的
題
目
；
另
一
批
人
則
搞
了
一
本
期
刊
，
也
指
定
要
寫

關
於
「
越
南
史
」
的
！

大
學
當
局
的
邀
聘
，
是
請
筆
者
講
授
「
史
學
方
法
」
、
「

秦
漢
史
」
和
「
中
國
通
史
」
等
課
，
何
以
這
兩
撥
人
馬
要
求
我

寫
上
述
的
題
目
？
這
分
明
在
他
們
背
後
有
人
要
了
解
我
的
思
想

何
以
言
之
？
因
爲
這
時
對
岸
正
在
火
熱
地
進
行
文
革
，
同

時
東
南
亞
也
越
戰
正
殷
，
那
些
藏
身
幕
後
的
人
打
算
自
筆
者
的

文
字
之
中
搜
檢
出
我
這
外
來
者
的
思
想
傾
向
！

怎
麼
辦
呢
？
一
時
計
上
心
頭
，
我
可
以
反
過
來
作
弄
他
們

的
啊
！
於
是
寫
了
〈
華
人
對
拼
音
文
字
初
步
認
識
的
兩
項
記
載

〉
，
此
文
述
東
漢
以
降
從
印
度
傳
入
了
梵
文
；
又
清
代
自
歐
洲

傳
入
了
英
文
，
那
麼
向
來
使
用
方
塊
字
的
華
人
當
初
遇
到
兩
種

拼
音
文
字
之
時
，
他
們
如
何
去
了
解
？
又
寫
了
〈
從
歷
史
根
源

看
現
代
南
越
僧
人
的
干
政
活
動
〉
，
此
文
述
南
越
的
出
家
人
們

過
份
熱
中
於
政
治
活
動
，
不
斷
舉
行
反
政
府
的
示
威
，
終
而
導

致
越
戰
的
爆
發
。
南
越
僧
衆
所
以
如
此
，
是
緣
於
越
南
在
十
世

紀
建
國
之
初
，
其
最
早
三
朝
的
丁
朝
、
前
黎
朝
和
李
朝
的
政
權

都
靠
著
延
攬
僧
徒
參
政
而
得
鞏
固
，
是
以
越
僧
早
有
參
預
政
治

的
傳
統
。

上
述
兩
文
都
依
照
刊
物
的
要
求
了
，
然
而
有
心
窺
探
筆
者

思
想
的
幕
後
人
，
卻
落
得
無
從
入
手
！
而
且
，
文
字
刊
布
之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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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編
者
和
讀
者
都
感
到
新
奇
可
喜
。
不
特
此
也
。
關
於
「
拼
音

文
字
」
那
篇
，
更
有
人
抄
摭
後
稍
爲
改
頭
換
面
，
拿
到
當
地
報

章
，
當
作
自
己
著
作
而
發
表
！

經
此
一
役
，
筆
者
想
到
有
法
子
連
消
帶
打
地
反
擊
纏
擾
身

邊
的
謠
言
了
。
我
何
不
多
寫
一
些
題
目
與
內
容
都
各
篇
大
異
的

短
篇
考
據
文
字
，
使
筆
者
看
來
好
像
懂
得
很
多
的
呢
？
於
是
不

避
艱
辛
吃
力
，
在
忙
於
課
務
之
餘
，
在
兩
年
內
接
連
發
表
如
下

一
些
文
字
：

(
-
)
〈
西
遊
記
中
若
干
情
節
來
源
的
探
討
1

讀
慈
恩

傳
劄
記
〉
，
這
篇
文
字
述
從
唐
釋
慧
立
(
卒
於
六
六
四
以
後
)

《
大
唐
大
慈
恩
寺
三
藏
法
師
傳
》
這
部
最
詳
盡
的
玄
奘
三
藏
(

六
0
二
？
六
六
四
)
的
傳
記
中
找
出
小
說
《
百
回
本
西
遊
記
》

內

一
些
情
節
如
「
妖
魔
們
都
想
喫
唐
三
藏
的
肉
」
、
「
女
妖
們

迫
婚
唐
僧
」
、
「
唐
僧
與
豬
八
戒
誤
飲
子
母
河
的
水
而
以
男
身

懷
孕
」
、
「
烏
巢
禪
師
授
唐
僧
以
心
經
」
和
「
觀
音
菩
薩

一
再

救
助
唐
僧
」
等
等
，
其
故
事
的
來
源
爲
何
？
這
是
屬
於
佛
教
史

與
小
說
史
方
面
的
研
究
。

u
-
)
〈
晉
書
祈
嘉
傳
「
西
遊
海
渚
」
所
在
地
的
探
討
〉

，
這
篇
文
字
找
出
東
晉
跟
五
胡
十
六
國
對
峙
期
間
，
十
六
國
中

建
國
於
今
中
國
甘
肅
省
河
西
走
廊
一
帶
的
前
涼
國
中
，
有

一
位

名
祈
嘉
的
儒
生
遠
遊
今
新
疆
省
的
博
斯
騰
湖
，
並
且
在
這
前
涼

國
力
所
及
的
湖
畔
設
帳
傳
授
儒
學
。
這
是
屬
於
中
國
古
地
理
的

硏
究
。

U
-
-
)〈
南
史
載
潘
妃
「
步
步
生
蓮
花
」
故
事
與
佛
教
的

關
係
〉
，
這
篇
文
字
糾
正
了
一
般
人
對
中
國
古
代
迫
害
婦
女
的

纏
足
惡
習
的
起
源
底
誤
解
。
由
於
筆
者
已
將
此
文
從
考
據
方
式

改
寫
爲
敘
述
方
式
，
以
〈
「
步
步
生
蓮
花
」
談
自
己
如
何

步
入
佛
教
史
的
研
究
〉
作
題
目
，
在
本
刊
第
九
十
四
卷
第
一
期

發
表
，
讀
者
們
有
興
趣
的
話
，
請
自
行
賜
閱
，
這
裡
不
再
費
筆

墨
來
交
代
誤
解
爲
何
與
眞
相
爲
何
了
。
此
文
屬
於
民
俗
史
與
佛

教
史
的
研
究
。

(
四
)
〈
越
南
陳
朝
內
禪
制
度
的
起
源
及
其
功
用
〉
。

這
篇
文
字
述
這
中
華
鄰
國
的
陳
朝
有
一
特
殊
制
度
，
就
是
當
一

位
皇
帝
年
屆
四
十
來
歲
之
時
，
他
便
讓
位
給
二
十
來
歲
的
太
子

，
而
自
己
改
居
「
上
皇
」
之
位
。
這
種
父
親
讓
位
給
兒
子
的
做

法
，
在
政
治
學
上
稱
爲
「
內
禪
」
。
太
子
登
基
之
後
，
上
皇
從

旁
指
導
向
來
未
有
從
政
經
驗
的
新
帝
如
何
處
理
朝
政
、
統
治
國

家
5

。
此
文
屬
於
政
治
史
的
研
究
。

上
述
四
篇
文
字
加
上
前
面
兩
篇
，
的
確
硏
究
範
疇
彼
此
很

不
同
，
看
來
似
乎
筆
者
懂
得
很
多
。
其
實
，
筆
者
曾
在
新
亞
長

期
蹲
硏
究
工
作
的
苦
窯
，
於
被
壓
「
五
指
山
」
期
間
累
積
了
些

治
學
經
驗
，
是
以
撰
寫
一
篇
萬
字
以
下
的
小
考
據
，
則
不
管
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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麼
題
目
，
都
能
應
付
得
來
！

上
述
六
篇
文
字
刊
布
之
後
，
這
家
大
學
中
那
些
「
好
言
」

之
人
便
群
聚
圖
書
館
頂
樓
的
粵
菜
酒
樓
中
一
邊
飲
咖
啡
吃
豆
沙

包
，

一
邊
七
嘴
八
舌
地
大
罵
「
最
沒
學
問
的
人
是
曹
某
某
！
」

我
在
當
地
寫
成
並
發
表
了
幾
篇
文
字
之
後
被
低
貶
如
此
，

而
初
來
未
有
學
術
表
現
之
前
卻
獲
「
讚
美
」
如
彼
，
謠
言
不
攻

自
破
！筆

者
如
今
記
述
往
事
，
一
方
面
爲
了
重
溫
當
年
反
敗
爲
勝

的
喜
悅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則
循
此
思
索
何
以
困
守
新
亞
之
日
，
其

悟
出
新
研
究
題
目
的
能
力
日
降
，
但
到
外
地
之
後
卻
靈
感
泉
湧

，
找
到
這
許
多
不
同
的
探
討
方
向
？
現
在
知
道
這
完
全
是
蒙
受

了
「
山
川
之
助
」
！

何
以
言
之
？
因
爲
取
得
港
英
承
認
的
正
式
碩
士
學
位
之
前

，
筆
者
從
就
讀
學
士
課
程
以
至
任
職
硏
究
工
作
都
在
母
校
，
不

論
到
教
室
聽
課
還
是
回
四
位
助
理
研
究
員
共
用
的
研
究
室
上
班

，
都
長
久
走
同
樣
的
樓
梯
，
走
得
多
也
厭
倦
了
！
加
上
服
務
於

母
校
，
環
境
晏
安
，
雖
然
仍
不
免
有
人
事
上
的
摩
擦
、
衝
突
和

排
擠
，
但
都
僅
屬
「
茶
壺
裡
的
風
波
」

6

，
不
似
日
後
在
外
地

的
飽
歷
狂
風
駭
浪
。
在
處
身
毫
無
新
刺
激
的
安
樂
窩
之
內
，
頭

腦
不
退
化
也
遲
鈍
了
。

及
至
任
職
外
地
，
首
先
是
當
地
風
光
頗
似
古
人
所
言
「
舉

目
有
江
河
之
異
」
，
連
日
用
品
也
跟
香
港
有
所
差
別

7

，
不
禁

教
人
眼
界
大
開
。
走
筆
至
此
，
想
起
前
引
鄭
師
因
百
所
言
「
覽

其
山
川
，
觀
其
風
俗
人
物
」
一
語
。
所
謂
「
覽
其
山
川
」
，
僅

瀏
覽
其
跟
故
鄉
不
同
的
景
色
，
不
必
怎
樣
用
心
．
，
但
「
觀
其
風

俗
人
物
」
則
不
同
，
「
觀
」
者
，
指
用
心
考
察
和
思
索
，
即
謂

要
仔
細
觀
察
不
同
地
方
的
「
風
俗
」
與
「
人
物
」
。

筆
者
何
以
在
此
再
提
起
因
百
師
那
番
話
？
因
爲
它
使
我
頗

有
感
觸
！
前
面
說
過
筆
者
踏
進
某
大
學
就
任
之
初
，
便
馬
上
受

到
謠
言
的
圍
攻
。
他
們
對

一
位
外
地
來
的
新
同
事
如
此

擺
明
敵
視
與
排
擠
8

，
則
此
地
的
「
風
俗
」
與
「
人
物
」

的
確
值
得
觀
察
了
。
又
前
述
躲
在
幕
後
的
人
用
心
深
沉
險
詭
，

先
遣
人
誘
請
外
來
人
撰
稿
，
然
後
從
字
裡
行
間
搜
尋
這
人
的
思

想
傾
向
，
那
麼
這
裡
的
「
風
俗
」
與
「
人
物
」
更
值
得
用
心
觀

察
了
！也

正
由
於
上
述
兩
事
的
進
逼
，
使
筆
者
不
得
不
想
法
子
對

付
，
於
是
頭
腦
便
跟
著
靈
活
起
來
。
及
至
寫
成
上
面
六
篇
考
據

文
字
，
自
然
學
力
又
進
一
層
了
！
筆
者
出
道
以
來
，
足
跡
遍
及

新
加
坡
、
馬
來
西
亞
、
泰
國
、
印
度
尼
西
亞
、
澳
大
利
亞
、
加

拿
大
、
中
國
大
陸
以
至
如
今
定
居
本
地
，
曾
經
在
這
些
地
區
或

教
書
、
或
率
領
同
學
往
外
地
作
文
化
考
察
、
或
留
學
、
或
遊
歷

，
是
以
「
覽
其
山
川
，
觀
其
風
俗
人
物
」
的
機
會
自
然
多
，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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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占
候
(
苞
括
占
卜
丶
看
相
丶
測
字
丶
堪
興
)
等
+
二
項
外

是
一
直
靈
感
不
斷
，
迄
今
仍
能
構
思
出
有
意
義
的
研
究
題
目
，

撰
寫
出
有
份
量
的
佛
教
史
與
俗
世
史
著
作
。

筆
者
寫
下
自
己
的
過
往
經
驗
，
目
的
在
提
供
有
志
從
事
學

術
研
究
的
人
作
參
考
！
我
很
幸
運
未
－
置
留
在
母
校
，
不
然
，

或
終
會
成
爲
著
作
寡
少
，
甚
至
只
會
寫
報
紙
文
章
，
更
而
對
撰

寫
學
術
著
作
不
感
興
趣
的
教
書
匠
9

，
這
又
豈
能
在
學
界
建
立

聲
望
與
地
位
？

不
過
話
說
回
來
，
所
謂
人
各
有
志
，
例
如
香
港
有
些
人
只

求
擁
有
「
車
仔
、
屋
仔
、
老
婆
仔
」
1

便
自
詡
有
成
就
而
感
到

滿
足
的
話
，
則
此
類
人
大
可
將
本
文
所
言
視
作
「
耳
邊
風
」
的

廢
話
可
也
！

L

東
初
出
版
社
出
版
，
台
北
，
民
八
十
三
年
初
版
，
民
八
十
四

年
初
版
二
刷
。
按
，
所
謂
「
外
學
」
，
指
沙
門
從
事
於
佛
學

以
外
的
學
術
。
拙
作
所
論
及
的
計
有
經
學
、
小
學
、
史
學
、

諸
子
、
賦
詩
、
文
章
、
書
法
、
繪
畫
、
音
樂
、
醫
藥
、
兵
法

學
。

2
見
＾
外
學
v
頁
二
六
四

l

二
七
二
。
其
中
據
逯
欽
立
先
生
(

一
九
一
一
l

一
九
七
三
)
所
輯
＾
先
秦
兩
漢
魏
晉
南
北
朝
詩

註
釋
：

v
，
自
晉
朝
至
隋
代
有
收
賦
詩
沙
門
三
十
八
人
共
七
十
八
首

詩
作
(
參
拙
作
頁
－
六
四
至
二
六
七

)
o
又
據
清
聖
祖
(

一
六
六
二
l

一
七
二
二
在
位
)
勅
集
的
＾
御
定
全
唐
詩

V
,

共
收
僧
徒
一
百
一
十
六
人
共
二
千
八
百
四
十
五
首
詩
作
(
參

拙
作
頁
二
六
七

l

二
七
二
)
'
舉
此
已
見
其
盛
。
何
以
言
之

？
困
為
兩
書
都
在
千
多
年
之
後
加
以
搜
訪
，
而
仍
有
上
述
的

收
穫
。

3
參
拙
作
＾
外
學
v
頁
二
七
七
所
引
。

4
同
前
註
引
書
頁
二
七
八
。

i
參
拙
作
〈
關
於
越
南
陳
朝
的
和
尚
皇
帝
陳
仁
宗
〉
頁
六
六
至

六
七
，
刊
於
本
刊
第
九
十
四
卷
第
八
期
。

0
這
是
從
西
方
諺
語
｀
｀
A
storm 

in 

the 

t
e
a
p
o
t
"

轉
譯
過

來
，
意
謂
茶
壺
之
內
而
起
風
波
，
不
過
小
事
一
樁
而
已
。

工
例
如
初
抵
新
加
坡
之
後
，
首
先
發
現
日
用
品
跟
香
港
彼
此
略

有
差
異
，
如
當
年
(
-
九
六
九
)
香
港
的
掃
把
、
馬
桶
刷
子

等
，
其
柄
用
竹
製
，
而
星
洲
的
則
木
造
。
又
如
建
築
房
屋
後

粉
刷
外
牆
時
所
搭
造
的
鷹
架
，
香
港
用
巨
竹
縳
以
尼
龍
帶
架

成
，
星
洲
則
用
樹
枝
建
搭
。
再
者
，
記
得
下
飛
機
後
髢
車
往

南
洋
大
學
途
中
，
見
到
有
大
招
牌
寫
著
「
麵
包
西
菓
商
會
」

，
心
想
何
以
麵
苞
商
跟
賣
西
方
水
菓
(
如
新
奇
士
橙
丶
紐
西

蘭
蘋
果
等
)
的
人
合
紐
商
會
？
後
來
始
知
「
西
菓
」
指
西
方



17 ■ 「山川之助j 一從古代華夏的詩儈詩尼談到自己的治學經驗

甜
點
中
的
雞
蛋
糕
'
·
按
，
稚
點
稱
「
菓
」
是
受
到
客
家
語
「

茶
菓
」
而
來
，
至
於
「
茶
菓
」
，
則
源
自
唐
輈
人
稱
飲
茶
時

佐
飲
的
雎
點
為
「
果
子
」
。

＆
大
學
當
局
所
以
遠
道
聘
筆
者
前
來
接
手
老
教
授
所
遺
的
幾
門

課
，
這
必
然
由
於
現
有
教
員
無
人
能
接
，
校
長
才
會
向
外
微

才
，
這
又
何
必
對
一
位
加
盟
的
生
力
軍
如
此
敵
對
？

9
參
拙
作
〈
「
夭
厚
其
人
，
眾
患
煅
之
．
，
夭
薄
其
人
，
眾
幸
誘

龍
山
寺
舉
辦
禪
法
講
座

臺
北
市
艋
舺
龍
山
寺
以
「
相
應
『
因
緣
智
』
的
禪
法
」
為
題

，
舉
辦
四
聖
諦
佛
教
聯
合
宣
法
，
跨
國
的
宣
禪
利
衆
，
共
同
宣
揚

佛
陀
教
法
。

首
由
來
自
斯
里
蘭
卡
的
烏
帕
利
長
老
與
中
華
原
始
佛

教
會
導
師
隨
佛
禪
師
於
九
月
十
三
日
主
講
。
大
會
結
束
前
，
烏
帕

利
長
老
與
隨
行
出
家
衆
特
地
為
大
衆
誦
經
祈
福
，
並
＿
＿
為
在
場

信
衆
的
手
腕
綁
上
白
色
吉
祥
結
，
以
表
祝
福
護
佑
之
意
。

烏
帕
利
長
老
開
示

：

人
身
難
得
，
尤
其
能
接
觸
、
學
習
佛
法

，
除
了
有
福
報
外
，
亦
代
表
六
根
健
全
沒
有
障
礙
，
這
是
至
高
無

上
的
幸
福
。

因
此
不
要
虛
度
此
生
，
以
佛
法
的
知
見
生
活
，
才
有

意
義
。
長
老
表
示
：
佛
陀
是
覺
悟
者
，
說
法
的
目
的
是
讓
人
覺
悟

生
命
的
真
相
，
從
而
去
除
貪
、
嗔
、
癡
三
種
惡
習
、
淨
化
自
己
的

內
心
、
盡
力
做
善
事
、
努
力
修
持
「
慈
心
」
。
如
是
，
讓
我
們
今

生
、

後
世
得
大
利
益
，
甚
至
脫
離
輪
迴
證
涅
槃
。
現
代
人
過
度
匆

之
」
高
僧
紫
柏
老
人
勵
志
金
言
的
體
悟
〉
頁
十
三
的
註

十
四
所
述
悲
慘
故
事
，
刊
於
本
刊
第
九
十
二
卷
第
十
期
，
台

北
，
民
－

o
－
年
。

1
0
「
車
仔
」
者
，
指
其
人
有
能
買
得
起
或
供
得
起
一
部
自
用
汽

車
。
「
屋
仔
」
者
，
指
其
人
能
置
產
而
擁
有
自
住
的
物
業

。

「
老
婆
仔
」
者
，
指
其
人
有
能
力
娶
大
大
。

忙
，
身
心
失
衡
.. 

解
決
人
們
無
明
、
貪
欲

、

贖
悪
的
最
佳
方
法
，

唯
有
禪
修
。
禪
修
可
以
使
思
維
清
晰
、
激
發
心
智
的
潛
力
、
放
鬆

身
心
。
但
禪
修
並
非
＿
蹴
可
及
，
必
須
要
有
耐
心
，
方
能
漸
入
佳

境
。

隨
佛
禪
師
接
著
指
出
：
「

『
佛
陀
由
禪
出
教
：

佛
弟
子
依
教

入
禪
。
』
」
所
謂
的
『
禪
』
，
即
是
『
身
心
的
覺
醒
，
生
活
的
經

驗
』
，
…
…

勇
於
「
面
對
苦
，
知
其
苦
集
」
，
如
是
任
何
人
隨
時

隨
地
皆
可
修
學
身
心
覺
醒
的
緣
起
禪
觀
。
」
最
後
表
示

：

「
我
們

秉
持
原
始
佛
教
、
南
傳
部
派
、
漢
傳
顯
宗
、
藏
傳
密
宗
等
傳
承
是

『
四
系
＿
家
，
同
興
佛
教
、
同
利
人
間

』

的
準
則
，
主
張
佛
教
四

系
僧
俗
必
須
相
互
尊
重
、
和
諧
及
團
結
＿
致
，
共
同
致
力
於
利
人

利
己
、
興
家
興
國
的
佛
法

。

」


